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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唐代孫過庭及張懷瓘的書法美學思想,，二人分別是初、盛唐

的優秀書法家，同時擅長書法美學理論，由於理論與實踐兼長，故可謂是書、文

雙美。尤其是二人的書法美學理論體大思精，影響後代頗為深遠，自歷代迄今向

來即深受重視。考察二人的書法淵源有三，一是上繼晉代二王書風，二是總結漢

末以迄唐初的書法理論，三是承接魏晉玄學興起後，儒道會通的思想趨向及文學

自覺的影響。惟目前大多研究者仍側重在書法技巧的分析，或者止於字面注釋、

翻譯的層次，並未能宏觀地從美學思想系統作全盤觀照。因此，本文嘗試從儒道

美學思想的角度，作為研究進路。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對二家書論分別作文獻

分析，抉發其書論中運用儒道美學思想的特色及理論深度。其次則是分別從儒道

思想及美學原理二方面，對比二家書論中運用儒道美學思想的成果及異同所在，

析言之，前者是儒道美學思想在書史發展、書家優劣、批評立場、鑑賞標準、書

法風格及創作方法上的運用，後者是從美學特質、美學境界、美的分析、美的傳

遞、藝術經營、主體修養等不同角度，探求儒道美學思想在書法理論中的呈現。 
希望從對比中更能突顯二家書論的思想精髓及價值特色，同時也能對當代的書論

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野。 
 
 
 
 
 
 
 
 
 
 
 
 
 
關鍵字：唐代書法、儒家美學、道家美學、書譜、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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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書法藝術表現的高峰在晉朝，書學理論的高峰則在初、盛唐。析言之，

中國書法美學的藝術表現，無論是技巧的成熟及境界的超卓上，在晉朝的王羲

之、王獻之父子時已達到高峰，因此晉書乃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齊名而

為人所稱道。然而，若要談及書法美學理論的全幅展現及體系的建立，則要等到

唐朝的孫過庭1、張懷瓘2二人的書學論著出現時，才算是真正完成。而且，弔詭

的是此後書學理論之整體性建構，尤其是儒道美學思想層面之辨析工作，竟然後

繼乏人，這並非意味著無人再作理論探索，而是後人書論所著述的內容已流於對

書寫技法的鑽探，僅是細密的枝節性修補3，無法宏觀地從美學思想的角度考察

全盤書論體系，當然也無法從創作主體的精神修養及思維意識上，在本體論上予

以論辨與陳述。 
追溯其原因，應是以下二種可能，其一是孫過庭及張懷瓘二人，已將儒家、

道家思想所蘊涵的藝術精神，充盡地呈現在其書法著述之中，後繼者只好在技巧

上尋找可以發揮的空間。其二是孫、張二人身處唐代前期，受太宗李世民極力提

倡書法藝術之影響，4且仍上承魏晉玄學之遺風，故二人不但是書法家，且兼擅

理論分析；至於後來的著述者，或許因為書法美學理論既已奠下此典範宏規，故

只好轉而在書寫技巧上著墨，至於美學理論方面則寢假習矣而不察。及至現代之

專業書論家雖復不少，但顯然較無能力也無興趣作思想理論辨析的工作。5因此，

唐代前期孫、張二人的書法理論乃益顯得深刻不凡，頗具研究價值。 
然而孫、張二人所處時代前後相接續，故未相交往，其身分地位及時代背境

也有所差別，孫氏出身寒微，屬低層官員，6其曠世著作《書譜》僅在垂拱三年

                                                 
1孫過庭（約６３８－６８８），生平事迹不詳，工行草書，其代表作《書譜》之書法理論體大思

精，草書原迹上繼右軍筆法，無論書論、書蹟二者之價值皆為後代所稱述。本論文引述之原典均

據：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台北，明文，１９８８。 
2張懷瓘為唐代開元年間（７１３－７４１）書法家、書法評論家，官右率府兵曹參軍、翰林供

奉等，總結魏晉以來書法理論，在有唐一代，篇幅最大，論述最廣。此下所引有關張懷瓘書論之

文字，均依據：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長沙，湖南美術，１９９７。書中共收張氏著作九

種：《二王書錄》、《書議》、《書估》、《書斷》、《文字論》、《六體書論》、《評書藥石論》、《論用筆

十法》、《玉堂禁經》。 
3 例如唐代竇臮《述書賦》，宋代姜夔《續書譜》，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均側重在書法技巧
的討論。以上三書俱詳見：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編著，《歷代書法論選》，上海，上海書

畫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２３６、３８５、６３９。 
4 魏晉六朝一度形成南北文化的對立局面，唐太宗為了政治文化統一的需要，提倡南朝文化，其
于書法，更出于他個人的審美趣味，極力推崇王羲之，搜求其墨迹，精工拓模，使廣為流傳。參

見：蕭元編著，《初唐書論》，長沙，湖南美術，１９９７。頁８０－８３。 
5 即以今人研究《書譜》而言，仍多側重在技巧分析，而忽略儒、道美學思想對書法家修養及創
作原理的影響。例如：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一書中，分析《書譜》書中精闢之論有四點：

（一）闡明不同書體的功用和特點，（二）書法基本技法的總結，（三）書法創作的經驗問題，（四）

應該用怎樣的態度學習書法；即均未曾論及思想層面的部分。 
6 據張懷瓘，《書斷》：「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孫氏為太子東宮屬官，
掌錄眾官署文簿。引自：潘達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長沙，湖南美術，１９９７。頁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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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678年）完成序文部分，約三千餘字，後遇暴疫而卒，壯志未酬，良可歎
惋，所幸其書學理論體系及重要觀點已大致成型，足可衣被後人。7至於張氏則

進入宮廷為皇子之師，直接影響當時書壇，其著作可考見者有九種，總計有三萬

多字，是歷史上著述最豐的書學理論家。二人相繼而起，其著作年代，一在初唐

垂拱年間，一在盛唐開元以降，或許是因文人相輕，或貴古賤今的因素，張懷瓘

並未及對孫過庭有特別高度的評價，但身為讀者的我們郤不得不注意他們二人體

大思精的著作，而且驚異地發現二者的理論看似相異卻實相通，而頗值得予以對

比研究。 
考其緣由，唐代書法美學的主要傳承，一方面固然是書法理論部分，溯自漢

朝揚雄提出心畫說，蔡邕重視書法形勢及筆勢；歷經魏晉之鍾繇重主張用筆及流

美，王羲之注重意韻及藏骨抱筋的原則。再經南北朝時王僧虔首揭神彩說，並要

求結合天然與工夫，重視結體和運筆等，對唐人影響頗大；庾肩吾《書品>>則開
三品論書的先河。迄於唐初之歐陽詢則重視真書結體之法度謹嚴，李世民上承王

羲之提倡中和自然，及強調筋骨理論。虞世南亦上承王羲之而重視書法藝術的神

韻和玄妙。8綜上所述，在唐初可謂書法理論已臻成熟的條件，故孫過庭、張懷

瓘二人能對書法理論予以總結，乃順理成章之事。 
但在另一方面，唐代之思想背境上承魏晉玄學之成果，王弼老子注、周易注

及向、郭莊子注等，對於道家形上理境的建構，其功厥偉，已不局限於漢代道家

之流於長生、放誕、權術之弊端。9加上儒道會通的學術趨向10，以及文氣論、才

性論、重情說、言意之辨及文學自覺等重要課題之提出，對文藝思想及批評作品

的催生，也同時對書法理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11因此，歷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

之清談風氣之後，唐代士大夫階層對儒道美學思想的浸淫及造詣已不容忽視，下

文所分析之孫過庭及張懷瓘二人對儒道美學的理解及運用，可為明證。 
職是之故，本文將側重分析孫、張二人之書法理論對儒、道二家思想的理解

及運用，析評其書法美學思想的特色，以下將先依序對二人之書法理論予以介

紹，其次對比其書論之異同，以凸顯二人書法美學的淵源、特色及價值所在。 

                                                 
7 甄予＜孫過庭的書法理論＞認為「僅就他所留下來的這篇『書譜序』已能概括書法藝術的要言
妙道。立論精詳，行文清晰。後世既然見不到正文，世人早就直稱此序為『書譜』。」收于沈尹

默等著，《書法藝術欣賞》，台北，莊嚴，１９７８。頁１７４－１８４。另有近人朱建新則認為

序文就是正文，因非本文研究之重點，其詳細辨說可參看：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台北，

明文，１９８８。其中之「導言：一、書譜的名實問題」部分。 
8 本段所述大抵為書法史之一般常識，欲知其詳，可參看：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合肥，
黃山書社，１９９６。頁１－１０３。 
9 參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台北，三民，２００１。頁２８－３２。 
10 例如：牟宗三即認為王弼「以透宗之觀念，與造極之境界，復活已斷絶四五百年之儒道玄理。．．

雖言理以道為宗，而於人品則崇儒聖。儒道同言，而期有所會通。」參見《才性與玄理》，九龍，

人生，１９７０。頁７９。顏國明分析曰：「將此寂然至無的沖虛玄境接合於儒家禮樂教化的『有』

上，．．此步道家的『道』與儒家之『德』的銜接，是魏晉玄學的重要嘗試。」其詳參見《從圓

教範型論道家思想之開展》，文化大學博士論文，１９９６。頁１２８－９。 
11 例如熊秉明說：「漢末魏晉是文藝自覺的時代，在文學上產生了文學批評和討論文體的論述。
在繪畫上產生了繪畫品評和思考繪畫本質的文章。在書法上也開紿出現了書法品評，和許多討論

書體的文字。」詳見《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台北，雄獅美術，２０００。頁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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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孫過庭的書法美學思想 

（一）、側重儒家倫理教化及道德生命主體之批評立場 
孫過庭推尊王羲之，從儒家倫理教化之立場，以王羲之為書家人格及作品的

最佳代表，他一方面主張師法古代名家，以鍾繇、張芝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四

人最稱絕妙，其中又以王羲之為最高典範，在另一方面則認為書法作品風格的演

變是古質今妍，吾人對於書法優劣的判準貴在「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故在不

違古又不泥古的原則下，採取繼承與創新兼顧的書法歷史發展觀。他說：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

「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

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

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慚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

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

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

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

椎輪者乎？12 

孫過庭根據王羲之有「推張邁鍾」的話語，意即在書法造詣上推崇張芝，並

自評超越鍾繇，孫氏除深表贊同，接著亦辨正俗見之非：批判「今不逮古、古質

今妍」的說法，主張評論書法時，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要創造性地繼

承古代書法之精神意蘊，師法古人卻不違背時代進展之特性（例如專力研習真、

草等字體，而非詰曲難識的篆籀等古字），注重當今卻又不會盲從弊俗。總之，

要讓內涵的樸質與外在的文采二者可以適當地調合，此即孔子所說「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13之意。孫氏接著從兼擅會通多種字體的觀點，推尊王羲之為書家的

最高典範，以及主張羲之（逸之）優於獻之（子敬），他說： 

      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
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

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

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

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

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

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

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托

                                                 
12 引自：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台北，明文，１９８８。頁１－５。 
13 語出《論語．雍也》，引見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台北，華正，１９９０。頁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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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14 

贊成前人「子敬不及逸少」的評斷，但反對所謂「逸少不及鍾、張」的說法，

因為鍾繇工於隸書（實指楷書），張芝精於草書，而逸少兼有二人專長。雖在單

一字體上不如前輩專精，然而博涉多種字體，故總體成就高於前輩。其次，孫氏

批評子敬（指王獻之）不僅在書道的表現上未能克紹箕裘，又自認為書法造詣超

越父親，且假托有神仙傳授其技巧；實於孝道有虧。15孫氏所言雖屬附會傳說，

未必為事實，但從其根據《論語>>及《孝經》之觀點，吾人可以確知孫氏係站在
儒家倫理立場堅持書道與人品的相關。此仍呼應前文推崇王羲之為書聖之意，畢

竟孝悌是仁心的自然流露，而具備此一真實生命更是藝術家這一主體創作時之先

決條件。而在此之後也才有可能領會物我同體之感，過化存神，16呈現上下與天

地同流之化境。 
 
（二）、側重道家自然無為的書法創作觀 
除了自道書法為其終身職志，會全力以赴之外，孫過庭衡量書法創作高下的

標準，兼有儒道二家思想特色，首先係從道家角度言妙擬自然之書道表現（同自

然之妙有），及智慧技巧兼備（心手雙暢），其次同前節所言，仍歸本於儒家立場，

強調君子立身務本，故須終身以之，並以善美一致（文質彬彬）為書作的最高理

想風格。茲先言前者之意，孫氏認為書法之妙在於比擬自然景象17，並進入到內

在精神的把握，妙手天成，全無刻意之處，他說： 

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

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墬石之奇，

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

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

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

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峰杪；一點之內，

殊衄挫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

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

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18 

                                                 
14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７－１３。 
15《孝經．開宗明義章》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阮元校勘，《十

三經注疏》，台北，大化。上引文即《書譜》言「立身揚名，事資尊顯」之所本。 
16 《孟子．盡心上》，詳見楊伯峻編著：《孟子譯注》，台北，河洛，１９８０。頁３０５。 
17以自然物比擬書法，在漢魏晉時代是討論書法問題的主要方式，但在唐代僅被當作次要的方

法，孫過庭亦持此態度，因其僅是用浮華的詞藻描寫書法外形，並未接觸到書法之所以為藝術的

內在法則。相關論析可參看：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台北，雄獅美術，２０００。頁２

６。 
18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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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目標方面，孫過庭稟承至聖孔子十五立志向學的精神，及興於詩立於

禮成於樂的成學歷程，19並呼應前節所推崇的四賢為效法對象，以謙虛的態度奮

勉不懈。在書道的最高境界上則是：「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故文中

有三重點，其一，以書道比擬自然，然並非從外在形構上模仿，而是書法作品內

在的精神氣骨，與自然萬化中山川星月的奇形異象、動植飛潛的生機動勢，有其

異曲同工之處，而能體會此中天地之大美，照見萬物之無處不是蘊涵天籟，創作

主體必須具如此修養者乃能妙手天成，與造化同功，故可說是「同自然之妙有，

非力運之能成」。其次，然而萬丈高樓從地起，書道的絕妙之境，並非一蹴可幾，

從一點一畫之中最基本的運筆技巧，及掌握其間細微的變化，都須具備紮實的工

夫；再積點畫而成字，集字而成篇，要言之，必須在書寫技巧上注意運筆、結構、

布局等三大要領。 
第三，完美的書作必須融合智慧（心）與運筆技巧（手），一方面以心靈智

慧規劃全幅作品，此一得心應手的理論依據，係出自莊子輪扁斲輪的寓言20。另

一方面憑藉運筆技巧，掌握每一點每一畫之起伏頓挫，不僅須細膩地了解揮運之

理，還須在具體實踐上予以印證。反之，若是「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

不可能完成高妙妍美的作品。意即其間創作主體之「心」若是有為刻意，執著既

有之筆法技巧而不知變通，不能無為虛靜，則難以企及高明。另外，孫過庭在下

文又再次強調書法之創作主體，必須具備仁孝禮樂的終極關懷。他說： 

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詎若功宣禮樂，妙擬神仙，猶挻埴之無窮，

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

奧頤。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

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21 

  文中已點明書法創作者之主體修養，必須體現儒道二家思想，其中以孝悌立

身可呈現人格之美，功宣禮樂則著重呈現生活之美，合為內聖外王之一體兩面。

不可僅了解為因其書寫傳達的功能，可以助成禮樂政教之施行，而被視為是經藝

的根本，22其次，又形容書道的奧妙有如神仙之施展法術，當係藉以呈現道家美

學所著重的化境。其後又強調著述者可從字體外形之筆法結構布局等分析其規

則，但是真正的識鑒者才能掌握書法的創造原理。因此書道也同時是義理會合之

                                                 
19 語出《論語．為政》及《論語．泰伯》，引見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頁１３、８７。 
20 《莊子．天道》中託言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臣。」除了心手相應之觀念，文中也蘊含「言不盡意」之旨。引自歐陽景賢、歐陽超，《莊子

釋譯》，台北，里仁，１９９８。頁５３３－４。 
21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２１－２３。 
22 類似觀點可參看：楊澤，《書譜評注》，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１１。他說：「書
法的作用如同禮樂，一樣能起規範道德、移風易俗的巨大作用。．．但不能把書法內容與文字書

寫的內容混為一談，更不能把書法當做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工具。這是孫過庭的時代局限。」楊

氏並不能從儒家美學必須揭櫫理想人格（聖人）以象徵最高理境的用意來了解原文，恐怕是他自

己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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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前文首段所說的賢達之人，乃足以實現儒家善美一致的理想。23可知孫過庭

仍進一步批判只有理論著述之不足（著述者假其糟粕），而必須是通過實踐驗證，

才有可能真正體會書法的精華，知其所以微妙之道，而掌握推陳出新之書法原理。 
 
（三）、文質彬彬（形質、情性兼重）的書體發展論 
沿承前節所言妙擬自然，心手相應的創作原則，孫過庭又較具體地說明研習

書作的原則，是心手、真草、轉用之兩端一致。故下文首先推崇晉代書法的歷史

地位，可類比於孔子之稱述郁郁周文，24呼應篇首所言「文質彬彬」之意。此後

乃慨歎書道衰微，並批評時俗之弊。其次說明正確的書法學習方法是「心手會

歸」，真書、草書二者不同的特色及表現手法，應在研習過程中相互啟發。而恪

就手的運筆技巧部分，具體而言就是轉用之術。孫氏說： 

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謝之徒，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

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

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密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

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

習草將迷。假令薄解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

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25 

前文曾說學書者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此段則說到晉代以後書道沒

落之由，在於缺乏客觀正確的認知，有人則蔽帚自珍，亦不知其所以然，稍有體

會時卻又故步自封。因此，研習書道者必須虛心學習真書及草書的原理及各種技

巧，不可留止於現狀。不僅要智慧與技巧並重（心手會歸），甚至運筆的轉折呼

應及結構布白的方法（轉用之術），都要通觀兩端，找到平衡點，作全盤考量。

此兩端之意，或如真書、草書（點畫及使轉二者皆為其書體特質，或為外顯之形

質，或為內藴之性情；只是表現時互有隱顯之別罷了，如下段文字所述），或如

心、手，或如轉、用，皆須極其自然地相互配合，好比同源一水的支流，同屬一

樹的枝條，彼此密切相關，故皆不可偏廢。因此，孫過庭乃主張真書、草書的創

作原則互通相益，並須借鑒各體書法的藝術特性。他說： 

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

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

                                                 
23《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引見楊伯

峻編著：《論語譯注》，頁３６。美指聲音形式，善指道德內容，韶為舜之樂曲，舜之天下由禪讓

而來，故孔子認為韶樂盡美又盡善；而周武王因討伐商紂而得天下，故武之樂盡美卻未盡善。至

於借用於書法方面指內容形式之善美一致，此亦文質彬彬，先質後文之意，孫氏之說係承繼唐太

宗之看法，據李世民，《王羲之傳論》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引自《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１２２。 
24語出《論語．八佾》，引見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頁３０。 
25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２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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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

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

則胡越殊風焉。．．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

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26 

可貴的是孫過庭提出「形質」與「情性」這二項書道表現的內涵，二者之不

同是：前者為具體可見之形色美，而後者為內蘊難知之精神美。至於「點畫」及

「使轉」是書法創作表現時，同時具備之基本用筆技巧，但在真書及草書的形式

特性上，是互有不同程度的或顯、或隱之區別的。析言之，草書重視連綿不斷之

動勢，但其實必須有點畫為基本功夫蘊藏其間，不然會缺乏勁健的精神（故說是

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真書則重視一筆一畫之各自分明清楚地交待，每

筆之間看似無關，其實筆筆之間是互相呼應、遙相銜接的，否則會缺乏靈動的體

勢（故說是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因此，真書及草書二種書體必須同時

學習，才能收到相輔相成，相攜共進的效果。 
其次，從真書、草書二者之相互關係，同理可以進一步推知其他字體的點畫、

使轉皆有值得借鑑之處，故孫氏又言創作主體另須參考其他書體，根據篆、隸、

章草、飛白等書體各有其最適用的場合，對其造形規律、結構特性，加以了解。 
 
（四）、達其情性的書法風格論及創作環境論 
孫過庭認為在風格之追求方面，必須能運用各種風格塑造的手法，呈現創作

主體的情性修養，其次提出創作環境論，為五乖五合等主客觀條件的配合，再次

則說明此文的創作動機，是批判長久以來仍有許多人執持機械的模擬書論，最後

則表達「言不盡意」之歎。他說： 

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

形其哀樂。驗燥潤之殊節，千古常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

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27 

首先，「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即是很重要的人品即書品的觀念，必須藉助

高明的書法技藝，才能充分展現創作者的情性修養，或者書寫對象的人格特質、

心理狀態，而至於塑造風格的創作方法，即在於利用嚴峻、蘊藏、震動、和婉的

手法，去形成莊嚴的神采，妍潤的墨韻，枯勁的筆力，閑雅的姿態；借以表達作

者喜怒哀樂的心理狀態。此亦呼應前文所說的「智巧兼優、心手雙暢」之意，不

過此處說得更為具體。再者，扼要說來，無論是古往今來的任一創作者，皆不能

自外於或燥或潤等不同層次之表達。其三，說到書法藝術同時是一段永無止境的

學思歷程，與自我真實生命的成長有著密切的關連，必須從少時立志，學成規矩，

                                                 
26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３０－３７。 
27同前註，頁３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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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上達化境，正如孔子所言之興詩、立禮、成樂，循序以成。 
孫過庭又提到創作必須主客觀條件的多方配合，及自謙地表示書道內涵的難

以言傳。他說：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

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

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

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

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

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言其要；企學者希

風敍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其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

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28 

首先，孫過庭提出五乖五合之主客觀關係論，這可說是一種創見，分言之，

一是創作時的精神狀態是悠閒或倉促，有無外在俗務之干擾；二是審美的認識與

發生，是否出於自願的感恩酬謝，抑是外務所迫；三是創作時的天候條件，讓人

感覺愉悅，或是難以忍受；四是創作工具材料是否適用，五是創作時的當下心境，

是否飽含創作欲望。其中第一、二項的精神狀態、創作意圖，屬於主觀條作；第

三、四項天氣及工具，屬於外在客觀條件。第五項須主、客觀條件的配合，顯示

創作時的隨機性及不可重複性。而這也是因為書法之美的呈現，著重在線條的流

動組合和意蘊生動，較少依賴具體物象的模擬，而要求表現的人的心理和思維。

其次，主客觀交融和統一，應以得志為優先，而得時、得器俱屬外在條件。而能

體會以上意境者（得意忘言），其實必須以實踐經驗為基礎，不能只是抽象地說

明，否則只是捕風捉影，因而有此言不盡意之歎。下文孫過庭又言其創作動機，

是為了批判以往書論中有人不明白書法原理，或是執持模擬的觀點，他說： 

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

焉。．．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奧，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

斯宏。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

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

夫楷式，非所詳焉。．．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

於紙墨。粗可彷彿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閡而未逮，請

俟將來。29 

孫氏因諸家書法論述未能掌握要領，而多涉浮華，故大表不滿，不欲予以引

述。其次表達書體的發展觀，係古質今妍，故較重視流媚的後代書體（參前段所

                                                 
28同前註，頁３８－３９。 
29同前註，頁４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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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書有五合，「合則流媚」之說），而非質樸的古文字。復次，孫氏反對機械地模

擬物態外貌的圖象式文字，亦不予以論列。最後，自謙地表示書道的妙理佳境，

雖然自己心中已有所理解，但卻不易以言語表達。 
 

（五）、儒道互補的主體修養論 
孫過庭認為書家的主體修養，必須兼融儒道思想的體會，一是以王羲之為

例，採取「情動形言」的抒情立場，二是以莊子庖丁解牛的寓言為例，主張心精

手熟的創作態度，及寛裕從容的創作歷程。三是以孔子學思歷程為喻，說明學習

有三階段，及以「人書俱老」為最高境界。四是右軍（王羲之）晚年書藝最高境

「志氣和平」，正是融合儒道二家思想之書家典範。孫氏說： 

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

旨歸。豈唯會通古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拓日廣，研習日滋。先後

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

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

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

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則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

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情動形言，

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30 

上文回歸到從王羲之的人格人品予以檢定其作品，認為王羲之書法已經通過

歷史考驗，「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唯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

合。」並例舉其作品予以說明，若以情深調合四字作為衡量王羲之作品的標準，

無不符合。創作時必須深入書寫對象的人生境遇、人格特質、思想情感，感同身

受，才能選擇以最相應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來，呈現每一件作品的獨特風格。 
可知王羲之創作時注重書作內在的精神，並尋思用筆變化的道理，故在情感

的表達上乃是有諸中、形諸外（情動形言），這與中國先秦文學的雙璧<<詩經>>、
<<楚辭>>的創作緣由是一樣的（取會風騷），而且一屬寫實，一屬浪漫，此也可
類比於楷書及草書的運筆方式，在用筆的變化上則應參照天地四時的規律給予人

的影響，一切合乎自然。另外，作者本人也必會是關懷人生社會，或者怨悱感興，

或者發憤抒情，良心不容已地流露的真實生命。此時的生命應能領受物我人己充

分交流的同體感，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的自然境界。 
其次，孫過庭甚至認為書法的創作技巧是可以從主、客觀二方面同時予以掌

握的，「心不厭精、手不忘熟」是最基本的學習態度。這也呼應前文「智巧兼優，

心手雙暢」之意，他說：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茍

                                                 
30同前註，頁５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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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

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豫

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

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窺于眾術，斷可極于所詣矣。31 

此中尤其重視真正的領悟，亦即「規矩諳於胸襟」。首先是以心知智慧對書

法藝術具備通盤了解，再來必須痛下苦功，做到精熟的地步。最後精熟到達化境

之時，主體心神面對眼前的時空條件，自會是當機揮灑，心手相應，如有成竹在

胸的狀態。總之，必須智慧與技巧兩相配合，以至熟能生巧的地步。即如莊子所

言：「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32故其創作之結果乃能呈現優游

閑雅，飄逸瀟灑的風貌，其結果說來容易，而實際上是一漫長的學思歷程。文末

的教學經驗看似簡易，其實是告訴我們不可學而不思。作者以自己教學經驗為

證，若能掌握上述原則用以教學，將有「心悟手從，言忘意得」之功效。 
復次，孫過庭又認為老少學思能力有別，乃將學思歷程分為三階段，及以「人

書俱老」為書道的最高境界，他說：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

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

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

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33 

研習書法不只是一終身學習技巧，同時也是一人格修養的歷程，故最高境界

乃是人書俱老。析言之，少時善學規矩，老時較擅思考；少能勉學，老能入妙。

可見學、思二者是一相攜互動的過程，學習者必須把握不同階段的專長，獲取最

大的學習效果。此亦有取於孔子所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34之意，

以及所謂中庸之道。其次，學習歷程必須經過大約三個階段，一是在結構及布局

上追求平正規矩，此本非易事，在長時間的實踐之後，或許多年之後才稍有所得，

又覺太過平板呆滯，才進入第二階段追求險絕，也同樣是多年之後才又進入第三

階段，再度尋求平正。當然，平正與險絕也是一對相輔相成的觀念，運用在學習

過程中，奇正相生，則可避免呆板或渙散。因此，孫過庭才又指出書法極詣的範

例，即是右軍晚年所達致之「志氣和平，風規自遠」的書道妙境。他說： 

仲尼云：五十知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

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

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

                                                 
31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６２。 
32語出《莊子．養生主》。詳見：歐陽景賢、歐陽超，《莊子釋譯》，頁１０４。 
33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６４－６５。 
34語出《論語．為政》，引見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頁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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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35 

承上文之意，類比於孔子的學思歷程，書法亦有不同階段的學習進境，最終

是人書俱老，即相當於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因此，王羲之的書風

中和平淡，早已超越規矩之相，風教之相，而自得天趣。此似與前文所謂「情動

形言，取會風騷之意」有所矛盾，但吾人視此處所言為境界語之表達即可。其次，

對比於此，王獻之及其以後的書家，都顯得刻意做作，無論是技巧或心靈修養兩

皆失落。另外，孫過庭於後文（引文從略）提及自鄙者優於自矜者，因為謙抑者

才會不斷地學習，終有可能成功。此須做到「察之尚精，擬之貴似」；創作時雖

隨順各人性情發展，然而不可妄議前輩。 
 
（六）、先質後文及和諧統一的美學創作原理 
在美學創作原理方面，孫過庭講究多方條件的配合，即以上諸節所論之總體

會通表現，關鍵即在風骨神氣的樹立。又呼應前文之「文質彬彬」及先質後文之

義，孫氏主張「務存骨氣」，復須「遒潤加之」。其次，則受《周易》及劉勰的影

響，以天地自然之道作為文學藝術的根源。他說： 

假令眾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疏，凌霜

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

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

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

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36 

此亦文質彬彬之意，優秀書作的條件雖多，其大要僅視其兩端而已，對內而

言，骨氣屬於精神美、內涵美，乃至運筆時內蘊之筆力；37至於就字體外貌而言

則是妍美與媚趣。此亦可比附為前節所謂風神、枯勁與妍潤、閑雅之二種風格。

當然理想狀態是內外交融為一體的，亦即內涵與形式的合一，所謂善美一致。若

二者不能得兼，則寧取骨力。其次，如文末所言學習時要宗仰王羲之一家，但學

習者卻各有自己的體製風貌。因此，還須注意每一創作主體都是獨特的生命，創

作時忌諱刻板的模仿，有如前文所說：「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學書者仍須注

重個人志趣的表達，體現個人獨特的風貌。此之謂「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

故孫過庭並不強求書作風格之一致，而是要求一種和諧原則，又主張一點一畫一

字一篇均屬有機構成，須遵守「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原則，他說： 

                                                 
35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６７。 
36同前註，頁７３－７５。 
37可參看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１９７６，頁１６４－５。徐氏以為《典論論

文》及古文家所說的氣，多是統體地、綜合性的說法。而魏晉南北朝時代，則多作分解性地說法。

「氣」常常是由作者的品格、氣概，所給與於作品中的力地、剛地感覺；在當時除了「氣力」、「氣

勢」以外，便常用「骨」字加以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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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為妙，

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

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

儀形不極，像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布，其形各異；眾點齊

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

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

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

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38 

將書道歸結為一具有人文化成意義的藝術活動，因為創作者不只是一藝術主

體，同時也是道德主體，此一活潑心靈自具創造性，足可「傍通點畫之情，博究

始終之理。」故孫氏認為書法之奧妙係取法於人身的動態，故特別重視書寫實踐

的過程，吾人即使尚未充分掌握技巧，但從搖曳生姿的運筆過程中，也能對心靈

有所啟發，日有進境，終至豁然貫通。其次，創作時忌諱點畫之間的呆板排列或

寫法雷同，因為每一點每一畫都是構成每一字，甚至是整篇文字的基礎，故均須

用心經營，使其於變化中，同時維持彼此的和諧。此即所謂「違而不犯，和而不

同」之意。第三，除了線條之外，還須講究色澤的呈現，透過運筆的快慢、輕重，

及水分的濃淡、乾溼，綜合時空條件，達成恰當的平衡。第四，融合智慧與技巧，

超越規矩準繩的制約，以自由的心靈駕馭紙筆，並舒發情感於其中。因此，最後

的成果是創造性地繼承前賢的藝術生命，不是盲目呆板的模仿，而是美學精神的

掌握。 

三、張懷瓘的書法美學思想 

（一）、兼重儒道美學的客觀批評立場 
張懷瓘分判書作的優劣高下，是採用客觀理智的角度，以儒家經典及道家

老、莊二家思想作為依據，並兼顧儒道二家美學的最高理境，即中和平淡為判準，

藉以批評古今書作及書家，其次，就書作之表現則應以中和平淡為最高境界。例

如下文即主張取法《周易》及《春秋》，取類天地生生不息之法象，以真誠評判

書作之良窳美惡，他說： 

其觸類生變，萬物為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

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司馬之書也。39 

                                                 
38馬國權，《孫過庭書譜譯註》，頁７７－８０。 
39 《書斷》文，引自：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１９９７。頁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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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主體宜從天地萬物形象中掌握其內蘊精神，從中體會筆勢、筆力之運用

法則，故無論書家或鑑賞者亦皆可從《周易》中乾坤易簡之道，得到評斷的依據。

總之，即借鑑《六經》之文藝評論，故張懷瓘自言其書論中評介諸家所用之創作

理念是：取法《周易》所言天地健動不息生養萬物，不可測度的法象，遵循《春

秋》一字褒貶都寓含微言大義的嚴肅標準，篤守司馬遷作《史記》時如實評判的

真誠態度。另外，張懷瓘欣賞中和平淡、古拙雅正的書風，批判唐代當時書風的

稜角及肥滿二種俗弊，主張理想之書作應合乎自然規律，有如天然生成，他說： 

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序事，潛及其間；書能入流，含于和氣，宛

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

有棱角，豈謂能也，共人相知。．．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

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40 

文中以「含於和氣」為書作是否入流的判準，應係根據老、莊思想，41類比

於工藝、文藝作品的創作，須使作者的精神與匠心流貫於作品其間，故欣賞書法

乃須注重平淡雅正的風格42。此因入流的書家於技巧成熟之後，已無生澀不自然

的外貌，且又無意必固我之蔽，及取媚世俗的惡習。43故其作品之風貌是內含和

氣，而非外耀鋒芒。當然，中和及平淡也同樣是儒家的美學原則。44因此，創作

者還須順應天地自然的法則，避免跟隨流俗只著重外在的榮華虛美。並忌諱耀

俗、盲目從俗之批評態度。 
 
（二）、重視主體精神意蘊的鑑賞論 
張懷瓘承繼唐太宗尊王的風尚，推崇王羲之為史上最優秀之書法家，其成就

最高，卻難有知音，此因道微味薄，他人若無相當的主體修養，是無法學到其書

作之精微的。張懷瓘係以道家之自然無為作為最高的判準，故依不同書體作冷靜

客觀平情地分析，一方面能分析王羲之書藝成功之理由，但另一方面又能指出其

書藝造詣之定位及限制之所在，不致流於盲目的偶像崇拜。因此，張氏乃特別重

                                                 
40 《評書藥石論》文，引自：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２５５。 
41 《老子．四十二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意指道秉陰陽二氣，萬物即由陰陽
二氣的相互激盪而形成新的和諧體。參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台北，商務，１９８０。

頁１５８－６０。又《莊子．德充符》云：「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德者成和之脩

也。」意即不使外物擾亂胸中和諧及心靈深處，保全天然中和之氣的修養。參見；歐陽景賢、歐

陽超，《莊子釋譯》，頁１９４－２０６。 
42 《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引自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頁２４０
－１。意即道不如音樂及美食之能取悅人感官，幾乎淡得没有味道，卻有無盡之用。同理，優秀

書法之最高境界即應以道為準。 
43 《論語．子罕》：「子絕四──毌意，毌必，毌固，毌我。」及《論語．衛靈公》：「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主張避免武斷刻意的態度及遠離曼靡而感性過度的音樂，吾人對待

書法創作亦然。引見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頁９４，１７１。 
44 孔子《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引自《論語譯注》，頁１４９。及《中庸》首章強調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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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書家的主體修養，創作時須充內形外，先質後文；書作須以筋骨立形，以神情

潤色。以下分述之，首先，張懷瓘的<<書議>>是其書論代表作之一，認為千百
年來名跡俱顯，能得書法之妙者有十九人，而其中以王羲之為最優，不過昔人卻

未必能辨明其書法何以奧妙之由，頗有知音難遇之慨歎。他說： 

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

書道法此。．．其有名迹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于后：崔瑗、張芝、張昶、

鍾繇、鍾會、韋誕、皇象、嵇康、衛瓘、衛夫人、索靖、謝安、王敦、王

玟、王導、王廙、王洽、王羲之、王獻之。右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

十數人。各能聲飛萬里，榮耀百代。惟逸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

質自然，丰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

故天下寡于知音。45 

所謂「道微而味薄」、「理隱而意深」，都是指王羲之書法在平淡自然的外表

下，其中深沉的精神意蘊不易被人理解，此平淡之旨已說於上節。另一方面，依

「言不盡意」之旨46，也是其書道之筆畫技巧、結構原則均難以表述之故。關乎

此，則須欣賞者亦具備相應之修為，才有可能加以了解。其次，張懷瓘乃重視主

體修養，由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所顯出的神彩。47他說： 

   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鑒，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

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得簡易之道。欲知其妙，初

觀莫測，久視彌珍，雖書已緘藏，而心追目極，情猶眷眷，是為妙矣。然

須考其發意所由，從心者為上，從眼者為下。先其草創立體，後其因循著

名。雖功用多而有聲，終天性少而無象。同乎糟粕，其味可知。不由靈台，

必乏神氣。其形悴者，其心不長。狀貌顯而易明，風神隱而難辨。
48
 

張氏提出精意玄鑒的方法，係採取老子致虛守靜之說，內心首須掃除私意成

見49，次則進一步掌握書作內在的精神意蘊（神彩），即以耐人尋味，觀者情意

為之眷戀不捨為妙。故書作以具獨創性為佳，因循者其次。衡諸鑑賞者亦然。 
此即觀賞書作必須見出作者之心靈素養，亦即觀察書作中的神彩、風神、神氣。

                                                 
45 見《書議》，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１１－１７。  
46參見：《周易．繫辭》：「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及《莊子．天道》：「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47 在書法史上，「神彩」之提出，源自南朝齊書法家王僧虔（４２６－４８５），他在《筆意贊》
云：「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張懷瓘即本此以論。而在前章

第三小節，孫過庭《書譜》中亦以形質、情性二者，說明真書、草書的創作原則互通相益，其意

義亦與此相近。參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２０００。頁５７－６２。 
48引見《文字論》，收于潘達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２２８。 
49 《老子．十章》：「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老子．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吾以觀復。」意即以滌除雜念後之虛靜的心靈，觀照萬物有無相生的玄妙作用。書作之創作者或

鑑賞者，當亦具備如是的主體修為。參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頁７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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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觀其字形、狀貌。此即所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之意。優秀的書作必須耐

人尋味，以其發自作者之真情、天性、靈台，故初觀難測，久而愈光。因此，張

氏提出精意玄鑒的方法，同時也是指觀賞者本身也須有主體的修為，使心靈明澈

如鏡，方可做到。他又說： 

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

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于飛動。50 

此承上文之意，說明欲擺落一切既有之成法，直接取法自然萬物的形象，並

了解文字及墨韻所能表現的特性。而在實踐書法創作的過程中，雖也注重字體的

骨架格局，及其姿態、樣貌，其實更注重飄動變化的韻律，讓思想感情有超越凡

塵的展示。張懷瓘又認為無論創作者或欣賞者，都必須作主體修養至於一定層級

之時（具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才有可能理解書道的奧祕，此即「有真人而

後有真知」51之意，文中也很明顯掌握老子哲學之深意，以「無聲之音，無形之

相」作為書法作品之最高境界。他說： 

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即了然，若與言面目，則

有智昏菽表，混黑白于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于掌握。玄妙之意，出

于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

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52  

欣賞者必須直觀創作者的內心世界，相對地，彼此的精神修養及對藝術原理

的掌握，也必須達到同樣的高度。至於何謂「玄妙之意」，則吾人可參看老子所

言：「此二者（有、無）同出而異名，玄之又玄，眾妙之門。」53其意即指對於

既有藝術造形規律（道，或說自然）的理解、掌握，但同時在創作過程中又能擺

脫規律的限制，發揮心靈的充分自由，超越作品優劣、是非、美醜的期待，此時

才有可能體現那無聲之音、無形之相。此亦老子所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54

之意，原是比喻大道幽隱難明，不可從形體執求，此處則是言書道所表現的形相

之妙，在其內蘊之神彩。由是「神」常被用來指稱書法表現的最高境界，在書史

上即由張懷瓘始立神、妙、能三品之目，其評斷之標準，約略言之，神品是書家

既具天賦，又能曲盡書藝之妙；妙品為通過用功而上臻書道妙境，能品則指經由

用功而精于技巧又合乎法度。55張氏在《書斷》一書曰： 

                                                 
50引見《文字論》，潘達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３３２。 
51語見《莊子．大宗師》，真人真知之意，在書道上應指主體心靈純任自然，具備技巧之能力，

但又能超越規矩技巧，不執著外在字體形式的人。《莊子釋譯》，頁２１５。 
52見《書議》，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１７。 
53語出《老子．第一章》，詳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頁４７。 
54語出《老子．四十一章》，詳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頁１５５－６。 
55 在張懷瓘原作中並找不到針對神、妙、能三品作概念明確的文字說明，但從其形容神品諸書
家常用神明、神功、神縱等詞語，大致可判斷應指得自天賦的精神氣質，是不可缺少的。當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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輒欲芟夷浮議，揚搉古今，拔狐疑之根，解紛挐之結，考窮乖謬，敢無隱

于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于玄匠。爰自黃帝、史籒、蒼頡，迄于皇朝黃

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叙其

源流之異，著十贊一論；較其優劣之差，為神、妙、能三品，人為一傳，

亦有隨事附著，通為一評，究其臧否，分為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

其目錄如后，庶業儒君子知小學有矜式焉。．．．56 

說明其創作《書斷》的緣由，是想從根源上商榷、釐清書法幽微的道理，並

表彰前賢大師，藉以消除歷來混亂悖謬的書法觀點，而其具體作為是將古今以來

之代表性書家，依十種不同書體及其體勢（據原作所指為：古文、大篆、籒文、

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俱詳見該書上卷），叙述每種書

體的起源及流變，末附贊語，最後予以總論，此即文中所謂「叙其源流之異，著

十贊一論」之意。其次，又以三品區隔各種書體的代表性書家，得神品十二人，

妙品三十九人（神、妙二品介紹于該書中卷，因為有的書家不只擅長一種書體，

故有神品二十五人，妙品九十八人，去其重複者，得以上之數），能品三十五人

（介紹于該書下卷，共一百七人，去其重複，得三十五人），希望能為後進提供

小學之示範。另外，比較特別的是張氏在介紹每一書家時，對其所擅長的不同書

體，造詣高下亦分別有不同的評斷，而此種作法可以避免世俗之人盲目抑揚某一

書家之弊，較有客觀平允的標準。 
 

（三）、草書優於真書的書體論 
誠如上文所述，張懷瓘對於各種書體均區分品秩，認為書家亦各有專長，而

在另一本著述《書議》中，他主張草書的造形規律，係以風骨為體，變化為用。

並將真書、行書、章草、草書四種字體的代表性作者加以排名，王羲之雖在真書、

行書排名第一，但在章草僅排名第五，草書排名第八，理由在文中採用設問法予

以說明，《書議》曰： 

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短。

諸子于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

少，雖圓丰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

劣于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為真、草一

概。若所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制品格以代權衡，于物無情，

                                                                                                                                            
者曾昭旭對三品的說明頗為精當，他運用道家美學思想，以「道、技」這一對概念作為判準，認

為只具有足以駕馭結構、技術的作品稱為能品；而當作者能進一步經營結構，恰當留白，到自然

流露出內在的精神氣韻時，稱為妙品；但此仍不免有刻意安排之跡，故最後要達到即道即器，言

意渾然一體的自然之時，才是神品。其詳請參看：曾昭旭，《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台

北，漢光，１９９３，頁１５６－７。 
56文見《書斷．序》，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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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頗能面質。57 

張氏頗強調客觀評斷之不易，及知音難遇之感。文中說明諸名家草書造詣超

越王羲之，語氣顯然過當（例如說其格律非高、功夫少、乏神氣），考其用意是

想袪除世俗盲目崇拜偶像的弊病，但仍不礙其承認王羲之仍是史上最優秀的書法

家，只不過羲之在書法上的最高成就局限在真書及行書，以及他人所不及的兼通

各種書體的優點。張氏另在《書斷》中評論王羲之曰： 

備精各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

造極。然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

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精研體勢，則無所不工，亦猶鐘鼓云乎，雅頌得

所。觀夫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發百中，飛名蓋世，獨映將來，其後

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58 

王羲之之草書不如張芝精熟，隸書不如鍾繇古雅，但就其備精各體書勢，掌

握書道內在精神意蘊這一點，已足以跨越古今所有書家的造詣。文中運用《論語》

中夫子自道的語句類比說明，59羲之既能端正書法之道，又不拘泥形式而得其本

質，故在書法藝術上乃以聖人境界看待羲之。「開襟應務」一語，則對其人格特

質之超逸絕俗給予高度肯定。張氏又評論王獻之曰： 

幼學于父，次習于張，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私心，冥合天矩，觀

其逸志，莫之與京。至于行草，興合如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

量也。爾其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鵬暷風，

長鯨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蓋

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

有時而瑣。60 

肯定王獻之既能主動創新又能暗合天地造化之理，對其行草造詣之超逸飛

動，極盡形容之能事，幾乎以儒、道二家主體修養之最高境界比擬之。此因其能

不墨守成規，發揮天賦的創造力，唯一美中不足的只是年紀太輕，氣骨未全而已。

從上述言論，可看出張氏的意見其實比較欣賞王獻之，61並認為草書的藝術價值

                                                 
57文見《書議》，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２２－３。 
58文見《書斷．中》，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１４３。 
59 《論語．子罕》：「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陽貨》：「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分見《論語譯註》，頁９９，１９２。前引文指孔子端正

春秋時之樂章，後文是孔子感歎當時執政者拘泥禮樂形式，而不顧其本質。 
60文見《書斷．中》，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１４６。 
61 此處僅就草書之藝術技巧言，有關二王父子高下優劣的觀點，張懷瓘在不同的論述脈絡中並
未統一，必須視上下文活看，例如《書斷．評》曰：「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

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引自《張懷瓘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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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真書。他又進一步指出，草書的造形規律，係以風骨為體，變化為用。 
對於真書、草書的造形規律，張懷瓘強調二者之差異，且草書的藝術價值高

於真書。此不同於孫過庭之重在說明二者相同及互補之處。因為張懷瓘注重書體

背後的精神（風骨），亦即書體形象背後的造化之理的掌握，又注重創作過程中

的自然無為（即不拘泥於成法，以變化為用）。如張氏說： 

然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

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

飛動增勢。岩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于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

寄以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

其力。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

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

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肅然巍然，方知草之微妙也。62 

文中指出草書的四個要點：其一是字與字之間必須保持連綿之動勢，筆畫雖

斷而筆意仍相連貫（即前文「務于飛動」之意，且就此觀點而言，真書字終意亦

終，其藝術表現不如草書）。其二是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雖在動變之中有

其不變者在焉，即筆力的剛健與書作的神采必須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其三是「囊

括萬殊，裁成一相」，超越宇宙萬物的具體意象，而直接掌握其背後「大象無形」

的美感形相，以自然為師，識無為之用，領悟造化之理，藉以表現草書藝術的奧

妙。其四是緣情之浪漫主義，書家於草書的創作過程中，馳騁縱橫之情志，發散

鬱結之懷抱。其中第二、四點，即採納儒家《周易》重剛健之原則，及詩言志之

說。一、三點則重視書法創作過程中的自然流露。《書議》又曰： 

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才能。皆先其天性，後其學習，縱異形奇體，輒

以情性一貫，終不出于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

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63 

一方面肯定先天稟賦，另一方面又重視後天學習，似乎受到劉勰體性說的影

響64，書藝作品風格具有多樣變化，但都是出自創作者主體修養及書道造詣，無

論任何優秀作品，在吾人看來，總是合乎情理，但又不拘泥形式；不過高下之判，

則在於是否合乎文質彬彬、先質後文之原則。 
 

                                                                                                                                            
頁２１６。就書道善美合一的境界言，則羲之優於獻之。 
62見《書議》，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２５。 
63見《書議》，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１７。 
64 《文心雕龍．體性》說：「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
所凝。」由於先天稟賦不同，後天環境及學習的差異，產生文學的多樣風格。書藝創作亦如之。

引自陸侃如、牟世金譯註，《文心雕龍》，濟南，齊魯書社，１９９６。頁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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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之於造化的書法創作觀 
關於書家創作原則，首先，承上所述，張懷瓘認為應具備「先稟于天然，次

資于功用」之人格修養。先稟受自然的賦予，不得已才依靠人工。其次，依據「道

法自然」的原則，對於已有之成法不可拘執，要體認法貴活參，至于無法之創作

技巧。其三，對於創作活動的過程應講究神遇、重視生動。而鑒賞標準，則是看

作品是否生動蕭散，以不測為量。其四，再進一步具體言之，則是大巧若拙，心

手相應的創作過程，及重心悟，不落言詮（得意忘言），唯觀神彩的鑒賞態度。 
張懷瓘認為學習書法應效法天地生物不測之妙，故須先向自然取法，其次不

得已才依據人工，他說： 

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

也。故得之者，先稟之於天然，次資于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于造化，異

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65 

是知天之妙道，施于萬類一也，但所感有淺深耳，豈必在乎羲、軒、周、

孔將釋、老之教乎！況論篆籀將草隸之先後乎！66 

道是圓满自足無待的和諧整體，不受時空方位所限，天地萬物有無相生的玄

妙作用，必不違反自然的法則。而就人類而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同理可推，

書法之具有不同風格表現，故在創作過程中，固須效法各種書體的名家作品，但

不可徒恃模仿其外形，也須融入自我的個性及體會。一方面是因為鐫刻、摹榻、

鑄造、風化的過程中，必將減損其原作之精神風貌；另一方面，也因為人之有限

之故，任何再優秀的作品，並不可能毫無敗筆瑕疵之處。故應觀照名家書作背後

的精神意蘊，逕直學之于天地自然之造化，才是善學者。由是，張懷瓘又認為在

書法作品之欣賞或學習的過程中，雖不得不借鑑已有之技巧規矩作為把柄，但最

終卻必須超越既有之成法，直接師法自然才是究竟之辦法。他說： 

聖人不凝滯於物，萬法無定，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

著，至于無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

其限約。亦猶大海，知者隨性分而挹之。67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本之謂也。書復於本，上則注于自然，次則歸乎

篆籀，又其次者，師于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冗冗者哉！
68 

前段說明應師法自然，適性表現，說出「妙有」的作用，不執著囿限於前輩

已有的規模及技巧，而以天地造化之道作為更高之標準。後段則根據老子回歸本

                                                 
65文見《書斷．上》，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９８。 
66同前註，頁１１２。 
67文見《評書藥石論》，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２５０。 
68同前註，頁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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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思想69，說明愈是古代的書法作品，與自然的距離愈接近，因其書寫者的心

靈愈純樸，也愈無刻意做作勉強的痕跡，因此，學習書法的最好方法，就是熟能

生巧之後，超越既有之成法，不刻意，不做作，心中不存偶像，不存美醜觀念之

後，自然流露的表現。故與其師法鍾繇、王羲之，不如師法更古老的篆籀字體，

尤有進者，直接學之於自然造化，乃更為根本之圖。 
如前所述，張懷瓘既主張書法創作應學之於造化的復古訴求，在主體實踐上

乃服膺莊子之「以神遇而不以目視」70的修為。他分析各書體的功用及美學原則

說： 

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

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支分理。其有一

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于生動，幽若深

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71 

實用功能明顯的石經（八分，即隸書）及題署（額匾），因其功能及使用地

點固定，乃採用肥滿的字體，然而其他非實用性的書法，創作時應以靈動不拘為

準則，講究蕭散的樣態，其點畫之表現縱橫瀟洒，寬綽有餘，且結體令人感覺峻

秀，布局活潑生動，出人意表。 
對於前文所謂無法之法，張氏又以老子「大巧若拙」72思想為喻，說明書法

藝術難以言宣之意，再則以莊子輪扁斲輪為例73，說明心手相應重在實踐，難以

言宣之意。張懷瓘說： 

故大巧若拙，明道若昧，．．無物之象，藏之於密，靜而求之或存，躁而

索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徒倒薤、懸針、偃波、

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蓋粗以言詮，而假于詞說，若精以心了，則無寄

詞。心之通微，貫之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應，若輪扁之斫輪，固言說

                                                 
69 《老子．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陳鼓應認為此一復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形成兩種特徵性思想，一是就人

的內在的主體性實踐性這一方向作復歸，二是就古今此一時間之推移，作歷史方向之復歸。以「過

去」為「道」之完全實現之至德之世。．．以之衡量張懷瓘的書論思想，應包括以上二者，而稍

側重後者復古之意。參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頁９１。 
70 語見《莊子．養生主》，文中藉由庖丁解牛之寓言，說明面對複雜的人間世，養生之理著重在
養心，以此運用在書藝創作上，主體應捨棄耳目官能之作用，而以心神運用，依乎天理，怵然戒

懼，達到游刃有餘的化境。 
71文見《評書藥石論》，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２５２。 
72 語出《老子．四十五章》，參看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頁１６３－６。大巧若拙意指完美
人格不在外形上表露，而是含藏內歛於內在生命中，書法亦主人格即風格，因此最靈巧的書法作

品，卻可能看似樸拙、笨拙之樣貌。 
73 《莊子．天道》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書道亦重在得心應手之自覺自證，並不能只靠文字的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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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能。74 

欣賞優秀書作，必須藉由虛靜的心靈，透視其密藏在內的精神意蘊，以其為

通觀宇宙萬化所得者，此之謂無物之象。故對藝術形象要有整體的掌握，並非局

限在某一筆畫（倒薤、懸針、偃波、垂露）的表現而已。而能體現此意境時，必

屬「心手相應」者，即以智慧融合技巧，表現生命的姿采，超越言語所能詮表的

意境。 

四、孫過庭與張懷瓘書法美學思想之對比 

（一）、從二人書法美學理論之異同分析： 
在魏晉玄學「道體儒用」的融和觀點下，孫過庭側重於書家人格及善美一致

的理想，張懷瓘則較重視道體自然的形上理境。大體而言，孫過庭沿襲唐太宗崇

尚晉代書法及推尊王羲之為書聖的觀點，以其草書為根據，以正、行、草書為研

究對象，進而探究書法創作規律、美學原理。張懷瓘則在總承傳統書論的基礎上

作完整舖陳，希冀越過王羲之，更進而從美學原理上歸宗於道家的自然，直以造

化為師。前者依人（仁者型），後者依理（智者型）；就魏晉以來思想史的發展，

即有會通儒道的趨勢而言，孫過庭與張懷瓘二家的書法美學觀點，各自具有其特

色，卻看似相異而實相通，二者相輔相成，合以構成完整的書法美學思想的理論

體系。即以著作表面的文字而言，二人皆熟習儒家、道家思想，並借鑑儒道二家

重要經典之文句，加以消化活用，並能隨機發揮，紛而不亂地作全盤觀照，前者

雖僅完成<<書譜>>序文，但具深刻精闢之見解，綱舉目張，系統井然；後者理
論則散見多篇文章，各具主題及論辯過程，作細密周延之說明，焦點集中。茲據

前文所析述之意，提出幾項對比說明，如下所述： 
 

1、書法發展論及書家優劣論 
孫過庭及張懷瓘二人對書法發展的看法，都認為古質今文，好的書法作品必

須文質彬彬，先質後文，這可從二人都强調精神風骨看出。但分而言之，孫過庭

主要以真書及草書為依據，對於鍾、張、二王（羲之、獻之）等四大書家特別予

以肯定，及以王羲之能兼擅二種書體，故對其評價標準最高。張懷瓘則總論古文、

大篆、籀文、小篆、八分（指隸書）、隸書（指真書，即楷書）、章草、行書、飛

白、草書等十種書體，分別比較書家優劣，且以神、妙、能三品，予以區隔高下。

而神品二十五人中，去其重複者，仍有史籀、李斯、蔡邕、鍾繇、王羲之、王獻

之、張芝、杜度、崔瑗、索靖、衛瓘、皇象等十二人。75此因張懷瓘以道法自然

為準，故以古為尊，以能直接師法造化者為最上乘。相較而言，孫過庭是站在發

                                                 
74文見《評書藥石論》，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２５６。 
75 詳見《書斷》，收於潘運告編著，《張懷瓘書論》，頁５２－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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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進化的立場看待書法的，從他主張「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的名言，可以得知。 
孫過庭及張懷瓘二人皆同樣推崇王羲之，但孫氏以王羲之作為學習的最高典

範，後人亦無法超越，他主要是站在儒家立場，認為主觀道德修養、人格風範會

直接反映在書法作品上，其最高境界是從心所欲，人書俱老。他更以孝悌為準，

評斷王羲之優於王獻之。張氏則站在道家立場上，以自然無為作為評論的客觀標

準，雖也視王羲之為歷史上最好的書法家，但仍正視其局限，且須區別不同書體

予以評價，在真書、行書方面，王羲之的造詣最為優秀，但草書不如張芝，章草

不如索靖。在行草方面則判定王獻之最為擅場，二王之風格不同，羲之為中和雅

正的書風，獻之則是神駿挺秀的書風，張懷瓘更常在論述中對獻之不吝贊歡。 
 

２、書法批評立場及鑑賞理論 
孫過庭及張懷瓘對於儒家思想，分別重視其善美一致的理想及真誠的批評精

神。分言之，孫過庭雖在書法創作上要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但

他極富儒者之情懷，重視書家之人格及修養歷程，或可謂是從道家過渡返歸儒

家，亦即首先在書道技巧上一方面重視熟能生巧，游刃有餘；另一方面亦注重妙

擬自然，再進入到內在精神的把握，得到心手會歸之妙。不過，其後則正視此文

字之書寫功能又可持載教化，係作為傳揚經藝的根本，藉以佐助禮樂功化的施

行，因此主張書道之最高境界，是可達致儒家善美合一的理想。 
張懷瓘之心思冷靜理智，又擅長作客觀公正的分析，則由儒家之批評立場出

發，再過渡至道家，主張書法創作必須依據《周易》所言之取類天地生生不息的

法象，具有君子雅正平淡的的書風，充內形外，先質後文；並在書法理論上效法

《春秋》之嚴格評判，每一字褒貶皆寓含微言大義。其後則歸宗於以道家的自然

無為作為書法評斷的最高標準，逕直以造化為師，加以取法創作，反對模仿人工、

刻意做作的作品。至於書作之鑑賞理論方面，則要求返歸靈台，藉由明澈如鏡的

虛靜心靈，以精意玄鑒的工夫，觀照靈動飄逸的書法作品。 
 

３、書體關係論 
在此著重真書、草書二者的關係，再旁及對其他書體的看法。孫過庭強調真、

草二種書體相輔相成，而且若同時學習時效果更大。因為真書以點畫為形質，使

轉為情性；草書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情性。合言之，亦即點畫與使轉都是書法

技巧所須具備的條件，只是在表現時有內質或外文之不同顯隱狀態罷了。如能同

時學習，必可相互啟發印證，增進了解。 
張懷瓘則注意二種書體的相異之處，且特別重視草書的藝術價值，因為真書

的一筆一畫，甚至字與字之間均各自獨立（故批評真書字終意亦終，不如草書行

盡勢未盡，務於飛動的特性）；草書則在行筆過程中須有連綿不斷的動勢，即以

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取法自然萬物的形象）；最後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掌

握到大象無形的美感形象）。 
孫過庭認為各種書體各有其特色、風格及適用場合，但較側重後代妍美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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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反對一味地推崇學習篆籀等古文字。張懷瓘則認為愈古老的書體愈接近自

然，善學書法者應不拘成法，而直接學之造化。 
 

４、書法創作本原論及風格論 
就書法創作本原而言，孫過庭主張儒家的抒情說，兼及易道的天地法象說，

此即文中所謂「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首先，

孫過庭主張真書、草書的點畫、使轉之筆法互相借鑑通用之外，還須借鑑大篆、

小篆、隸書、章草、飛白等不同書體的藝術特性，如筆法、造形、結構。其次是

對風神、妍潤、枯勁、閑雅等不同風格的追求。第三是主體情感的表達，須以儒

家道德人格的修為作基礎，自可有諸中形諸外，參考《國風》、《離騷》（或說《詩

經》、《楚辭》）的創造根由，以意逆志，採用或寫實或浪漫的方式，融於創作之

中。第四是筆法的變化，也應參照天地萬物的法象及四時運行的規律所給予人的

影響。 
至於張懷瓘則是道家立場的復本歸根、師法自然。他主張書法創作，首先應

取法自然生化萬物的妙用，非不得已時，才依據人工（模仿各書體之名家作品）。

其次，師法自然作適性的表現，在研習前輩已有的規模技巧之後，必須加以超越

而達到無法之法的境界。此亦是效法萬物各歸其根，復本於自然的表現。當然，

也不排除其間可以騁縱橫之志，散鬱結之懷；容許儒家所謂詩以言志的表現。 
 

５、書法學習方法及創作理論 
孫過庭的創見是五乖五合等主客觀條件的配合，顧慮到精神自由、情感狀態

等主觀條件，也重視不同天候環境下心理、生理之整體狀況，乃至工具材料等客

觀條件的影響；最特別的是創作當下的隨機性及不可重複性。 
其次是孫過庭又認為老少學思能力不同，在風格的追求上是由平正而求險

絶，再由險絶復歸平正的三階段辯證發展過程。此在歷程上必須技巧精熟，成竹

在胸，故謂之「智巧兼優，心手雙暢、」但最高的境界則是志氣和平、風規自遠，

人書俱老。 
就張懷瓘而言，學習及創作的心靈，須作主觀滌除玄鑑的工夫，方可掌握玄

妙之意及幽深之理，也才能有客觀面和諧自然的創作表現。故在創作過程中特別

重視斤斧無跡，靈變無常，務於飛動。其學習方法則應從有法而進至於無法之可

學，其最高之書藝境界則是「書能入流，含於和氣。」 
 

６、二人創作理論、方法及造型原則的相通之處 
孫、張二人在創作理論上均講求文質彬彬，內外皆美。但先質後文，充內形

外的原則是一致的。因此孫過庭說「務求骨氣，而遒潤加之」；張懷瓘則說「以

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都是先建立內質的精神骨力之美，再尋求外在形式或

書作生命的媚趣、妍美。 
其次，在創作方法上，二人皆引用庖丁解牛時目無全形的例子，強調以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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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以目視的創作原則，都無非在說明心手相應，熟能生巧的學習歷程上，最後

必須奔赴的目標。 
其三，在造形原則上，孫過庭提出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帶燥方潤、將濃遂

枯等，兩端既對立而又統一的美學原則，當是有取於儒家中庸之道及道家相反相

成的主張。至於張懷瓘則基於道家師法自然的原則，提出不師古法，靈變無常，

務于飛動，以不測為量者，才能實現書道之奧妙。二人之意實可相通，而這應是

不只限於書法，而是屬於一切文藝創作共通的美學原理了。 
 
（二）、二人書論對儒道美學思想的承繼與活用 

１、孫過庭較側重儒家美學思想 
中國美學思想的特質是以人為本，文為末。為了顯發生命的本真，故重視真

實生命的自然流露，真誠的態度及排除功利考量的業餘精神。此如孫過庭在《書

譜》篇首所論之主題，推崇王羲之為書法作品及書家人格之最高典範，此蓋類比

於孔孟言必稱堯舜之意，託寓一最高境界之聖人，作為學習書法者一永恆奔赴的

目標。至於歷史上真正的王羲之是否已達到無懈可擊之境界，其實根本就不必去

計較，如同孔子被弟子推尊為聖人時，也不敢自居於聖人，而只是一個「學而不

厭、誨人不倦」的人罷了。76而在孫過庭的想法中，此一理想化之人格即應具備

儒家所強調的孝悌仁義為本的真實生命，以及道家所重視的自然流露的藝術化

境，而且這二者互為體用本末，77此中蘊含人品即書品，作字即作人之意。 
其次，美學的最高原理是整體的和諧，此在儒家美學思想中，其一是表現於

形式與內涵的合一，即是文質彬彬，在書法美學原理為務存骨氣，而遒潤加之。

其二是表現在道德與生命的合一，即是善美一致，盡美而又盡善的書道藝術之呈

現。此在孫過庭的書法創作理論中，則重視真誠而充實的生命之不容己的表現，

亦即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抒情主義，所以又說要取會風騷之意，以詩三百中「思

無邪」的標竿及屈原擇善固執，九死無悔的精神，在書法藝術上作終身的追尋。 
復次，人是美學的本體，類比於孔子的生命修養歷程，書法創作主體必須學

思並重，在平正與險絶的辨證發展中，使書法學習歷程達到最高的和諧，以自然

平淡做為人格美及生活美的一種呈現，即道即器，充實之謂美，最後到達人書俱

老的化境。 
 

２、張懷瓘較側重道家美學思想 
道的美學分析，就客觀面而言，道就是生命的和諧狀態，在鑑賞書家作品時，

張懷瓘說明應重視主體的精神意蘊，故說王羲之的作品風格乃是道微味薄，致天

                                                 
76 出自《論語．述而》，引見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頁７１。 
77 參見：曾昭旭，《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台北，漢光，１９９３。頁８５－８。曾
先生為中國美學作了一個最扼要的描述：「美是真實生命的自然流露」，認為儒、道兩家是中國美

學的兩大泉源，儒家偏重在講明什麼是「真實生命」，而道家更著眼講明什麼是「自然流露」，且

這兩者是互相滲透為一體的，儒道兩家其實是一體的兩面。筆者贊同此一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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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寡有知音。另一方面，道的美學分析，就主觀面而言，道是至虛至靜的心境。

因此可推知，其一在創作主體的心靈上，乃須自然無為，不拘成法，貴能創新的

工夫；其二在創作態度上，則須滌除玄鑑，消除成見雜念及成法的執著，最後是

能達到無法之法的境界。其三，在創作過程中，則如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

視；或如輪扁斲輪，疾徐自如，心手相應。 
在美的呈現上，張懷瓘主張書法作品要在自然中流露氣韻，創作者在稟受天

然情性之下，應學之於造化，其次不得已才學習古代的篆籀等文字，若再不得已，

才向羲之、獻之父子學習。 
至於在美的傳遞上，主張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應追求無聲之音、無形之相。

但同時也須了解語言的限制，體認言不盡意的傳達限制；而且重視在實踐過程

中，具體地掌握書道精髓，此時即可得意忘言，了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  
在批評立場上，張懷瓘對儒家思想則掌握其真誠無偽之態度，以《春秋》寓

褒貶別善惡的態度及司馬遷如實批判的原則，作出客觀批評。而在道家型態的藝

術評鑑中，則超越世俗的標準，即假成真，當機點化活用，體現物我交融，人我

合一的境界，因此將書法作品分為神、妙、能三品，而重視能達到即道即器，言

意渾然一體的自然之時的神品。 
 

３、孫過庭、張懷瓘二人共同掌握的儒道美學思想 
在藝術經營上，二人都一致以庖丁解牛及輪扁斲輪之例證，說明應在技巧的

純熟掌握中，達到忘我之境界與深刻之覺悟。如孫過庭說要意先筆後，翰逸神飛；

無間心手，忘懷楷則。張懷瓘則說要透視無物之象，心手相應；天然生動，大巧

若拙。而欲達到此整體和諧的境界，創作主體與此相應的藝術心靈，則是儒家孔

子所主張的無掉意必固我的執著，七十從心所欲的境界；以及道家老子滌除玄

覽、自然妙有的虛靈心境。 
在主體修養上，孫過庭重視創作主體真實的道德生命，張懷瓘要求真誠的客

觀認知及理性批評，二人都主張書以言志，孫氏要取會風騷之意，本乎天地之心；

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張氏要騁縱橫之志，散鬱結之懷，重視情性一貫的主體修

養。二人皆主張充內形外，先質後文。故在書法作品的藝術呈現上，孫過庭主張

務存骨氣，以遒潤加之；而張懷瓘主張書作須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因此，

在書法藝術要求整體和諧的呈顯上，二人都追求道德與生命的合一，亦即善與美

的合一；以及形式與內涵合一，文質彬彬的書法風格，中和平淡的書藝化境。在

這點上，張懷瓘並不異於孫過庭，欣賞中和平淡、古拙雅正的書風，重視書作之

合乎自然規律，有如天然生成。無怪乎二人也都同樣重視草書靈活生動的藝術特

性，即因其係以風骨為體、變化為用，最能呈顯書道內蘊的情性與神彩。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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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論述過程是先對二家書論分別作文獻分析，抉發其書論中運用儒道美學

思想的特色及理論深度，其次則從儒道思想及美學原理二方面，對比二家書論中

運用儒道美學思想的成果及異同之處。經由上文分析，上承魏晉書風、書論及儒

道會通的思想趨勢，以迄太宗提倡王羲之書風的唐代前期，乃有孫過庭及張懷瓘

二人體大思精的書法論述，加上二人都有實踐經驗，以理論和實踐相互參證，而

得到深化的可能，故能達到書、文雙美的造詣，其非凡之成就乃備受後人推崇。 
有關孫過庭的書法美學思想，其特點是注重儒家倫理教化的主觀批評立場，

兼重道家自然無為的書法創作觀，主張文質彬彬（形質、情性兼重）的書體發展

進化觀，及達其情性的書法風格論。最後是儒道互補的創作主體修養論，若細言

之，則是情動形言的抒情立場，心不厭精，手不忘熟之創作態度；及意先筆後，

優游飄逸的創作過程 ，尤其又能體認老少之學思能力有別，乃重視學習三階段
的辯證發展及人書俱老的境界。故其最欣賞的書家典範，是右軍晚年書法所達致

之妙境：志氣和平，風規自遠。此外亦堅持先質後文的書法創作標準及和諧統一

的鑑賞原則。 
張懷瓘的書法美學思想，兼重儒道美學的客觀批評立場，所以會取法《周易》

及《春秋》，是為了取類天地生生不息之法象，及真誠地評判書作的良窳美惡。

其次，是重視主體精神意蘊的鑑賞原則，認為逸少成就最高，能作無聲之音、無

形之相的追求。第三，對書體均區分品秩，不同書家亦各有專長，說明草書的造

形規律，係以以風骨為體，變化為用，草書優於真書。第四，主張學之於造化之

書法創作觀，遵循老子道法自然之旨，採取法貴活參，至于無法之創作技巧。又

須生動蕭散，以不測為量，建立講神遇、重生動的的創作活動及鑒賞標準。又因

優秀書作的特點是大巧若拙，心手相應，故應執持重心悟，不落言詮，觀神彩之

鑒賞理論。 
如上所述，本文之分析係側重在二人所體證之儒道美學思想，及其運用於書

法創作、書法鑑賞、書法風格、書體比較及書家優劣之辨析等各層面的情形。另

一方面，又從美學原理的諸面向，探求儒道美學思想在書法理論中的呈現。如中

國美學的特質是以人為本，美學境界是講求中和平淡，道的美學分析在客觀面而

言是生命的和諧狀態，主觀面則是至虛至靜的心境。美的傳遞必須有真人而後有

真知，藝術經營上係由純熟而至忘我之境。主體修養必須物我交融，人我合一，

以達致文質彬彬，善美一致之境。 
綜合上述，本文所採取的研究進路，係過去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比較少有人

會去觸及的側面，而此一研究進路有一重要意義，亦即重視如何深化書家的生命

人格及人文修養，尤其在今日重視專業分工的情形下，書法創作及書家修養，其

實都應避免流於匠氣及自限於淺薄；書家應多充實人文素養，並提升個人的文學

造詣，乃至鑽探書法理論，而非只是技巧之琢磨及書法比賽奬項的追逐。透過本

文對孫過庭、張懷瓘二人書法美學思想的對比研究，經由彼此參照互補，或許亦

可以加深有志研究者對儒道書法美學思想的理解，乃至擴大當代書論的研究視

野，同時也冀望本文之研撰，對於個人未來的書論研究及書法創作二方面皆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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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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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mparison of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between 
Guo-Ting Sun and Huai-Kuan Chang 

 
Chen Chang-Hsi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d the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of two excellent and famous 

artists in ancient China.  They were Guo-Ting Sun in early Tong Dynasty and 
Huai-Kuan Chang in middle Tong Dynasty.  

To trace both of their calligraphical and theoretical origins, the researcher came 
to three important conclusions.  First, they both absorbed the cursive styles of the 
two great calligraphers in Tsing Dynasty—Wang His-Chih and his son.  Second, they 
both concluded the diverse theories of calligraphy from late Han Dynasty to early 
Tong Dynasty.  Third, they were both influenced by the trends of integrating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also the trends of self-consciousness of literature in 
their time.  

Most of the researches nowadays focused on the versions, techniques of cursive 
style,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Rather, researcher of this 
essay put emphasis on the Aesthetic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their 
connections to calligraphical thoughts.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method of document analysis to Guo-Ting Sun’s and 
Huai-Kuan Chang’s works. Firstly, from both their theories of calligraphy to view the 
Aesthetic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t showed th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ical 
history, critiques to artists, standpoints of critiques, criteria of critiques, styles and 
methodologies.  And then,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the 
principles of Aesthetics, it showed how Confucianism, Taoism were embodied in the 
calligraphical theories, including their esthetical features, aesthetical ideals, 
aesthetical critiques, aesthetical expressions, and aesthetical subjectivities.   

The comparison of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between Guo-Ting Sun and 
Huai-Kuan Chang showed the meanings and values of these two artists’ thoughts and 
offered a new research vision of this art field in contemporary time. 

 
 

 
Keys Words: Calligraphy of Tong Dynasty（唐代書法）, Aesthetics of 

Confucianism（儒家美學）, Aesthetics of Taoism（道家
美學）, Theory of Calligraphy (Guo-Ting Sun)（書譜）, 
Critiques of Calligraphy  (Huai-Kuan Chang)（書斷）  


